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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健
全
職
工
福
利
制
度
，
規
畫
辦
理
長
期

性
勞
工
福
利
措
施

政
府
於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制
定
職
工
福
利
金
條
例
，

建
立
了
職
工
福
利
金
制
度
，
是
增
加
勞
工
褔
利
的
一
項

很
具
體
的
描
施
。
依
該
條
例
的
規
定
，
工
廠
、
礦
場
或

其
他
企
業
組
織
均
應
自
創
立
時
資
本
總
額
、
每
月
營
業

收
入
與
職
工
薪
津
、
下
腳
變
價
(
註
一
)
等
四
項
來
源

中
提
撥
職
工
福
利
金
，
辦
理
餐
廳
、
醫
療
、
圖
書
室
、

交
通
工
真
、
互
助
與
慰
問
等
多
種
職
工
福
利
項
目
，
並

由
勞
資
雙
方
代
表
組
織
職
工
褔
利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職
工

褔
利
金
之
保
管
動
用
。
依
據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的
統

計
，
以
八
十
二
年
度
為
例
，
台
灣
地
區
已
成
立
職
工
福

利
機
構
者
計
有
八
千
七
百
二
十
四
個
單
位
，
提
撥
職
工

福
利
金
八
十
四
億
餘
元
，
受
益
職
工
約
達
二
百
二
十
二

萬
餘
人
。

職
工
福
利
金
制
度
的
實
施
，
對
在
職
勞
工
的
生
活

確
實
提
供
了
許
多
幫
助
。
不
過
檢
討
該
制
度
，
目
前
仍

存
在
下
列
缺
失
.. 

一
、
提
撥
情
形
不
夠
普
及
。
已
成
立
職
工
福
利
機
橋
者

僅
有
八
千
七
百
二
十
四
個
單
位
，
應
提
撥
單
位
有

八
萬
六
千
一
百
六
十
三
個
單
位
，
已
提
撥
單
位
之

比
例
僅
佔
應
提
撥
單
位

E
分
之
十
點
一

-
7
使
職

工
福
利
金
制
度
未
能
發
揮
其
預
期
功
能
。

二
、
職
工
福
利
金
之
用
途
大
多
限
於
短
期
性
之
現
金
補

助
，
未
能
作
長
期
性
、
有
計
蓋
性
之
運
用
。
目
前

職
工
福
利
金
大
多
運
用
於
年
終
福
利
金
、
急
難
慰

問
而
未
能
供
作
較
長
期
性
的
運
用
。

三
、
職
工
褔
利
大
多
限
於
康
樂
性
活
動
，
未
能
有
計
畫

性
地
辦
理
福
利
事
業
。

為
健
全
職
工
福
利
制
度
，

A寸
後
政
府
除
應
加
強
督

導
事
業
單
位
普
遍
提
撥
職
工
福
利
金
外
，
並
應
輔
導
職

主
福
利
機
構
把
握
下
列
重
點.. 

付
運
用
職
工
福
利
金
興
建
職
工
單
身
宿
舍
、
有
眷
職

工
宿
舍
或
提
供
購
屋
貸
款
予
職
工
，
以
協
助
解
決

職
工
的
居
住
問
題
。

叫
輔
導
強
化
勞
工
托
兒
措
施

.. 

目
前
我
國
女
性
勞
動

參
與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點
八
九
，
遠
較
男
性
的

百
分
之
七
十
二
點
六
七
為
低
，
與
其
他
先
進
國
家

相
比
也
較
低
，
而
女
性
勞
動
參
與
率
芝
所
以
偏
低

二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，
就
是
必
須
在
家
照
顧
幼
兒
，

照
顧
小
孩
一
直
是
婦
女
退
出
勞
動
市
場
的
主
要
原

因
之
一
。
因
此
，
充
實
台
灣
地
區
的
幼
兒
保
育
措

施
乃
當
務
之
急
，
其
對
目
前
台
灣
勞
動
力
不
足
之

補
充
更
具
正
面
功
能
。
政
府
除
興
建
公
立
托
兒
機

構
外
，
輔
導
企
業
或
工
會
成
立
托
兒
機
構
已
成
為

另
一
項
重
要
課
題
。

伺
有
計
畫
地
辦
理
長
期
性
職
工
職
業
訓
練
及
教
育
進

修
，
以
協
助
職
工
提
昇
教
育
水
準
及
技
能
層
次
。

貳
、
擴
大
勞
工
進
修
管
道
，
鼓
勵
勞
工
進
修

，
提
昇
勞
動
力
品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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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大
的
勞
工
是
人
力
資
輝
相
當
重
要
的
一
大
基
礎

，
若
能
給
予
適
當
的
教
育
，
提
升
其
知
能
，
必
能
有
助

於
整
體
生
產
力
的
提
升
。
因
此
，
勞
工
教
育
須
基
於
生

涯
教
育
的
理
念
，
在
民
間
需
求
及
政
府
支
持
下
持
續
推

廣
，
使
勞
工
們
在
其
生
產
力
旺
盛
的
生
涯
階
段
，
達
到

自
我
提
升
及
成
長
的
平
衡
發
展
，
對
於
勞
工
的
終
生
生

涯
，
能
收
一
日
干
星
之
殼
。

另
外
，
施
行
勞
工
的
教
育
亦
有
增
進
勞
資
關
係
和

諧
的
功
能
，
藉
由
勞
工
教
育
，
使
勞
工
在
付
出
辛
勞
之

下
，
相
對
地
能
有
接
受
教
育
的
機
會
。
再
者
，
藉
由
適

當
的
教
育
內
容
，
增
進
勞
資
雙
方
的
了
解
，
及
勞
工
溝

通
的
能
力
，
使
雙
方
有
正
面
及
更
有
殼
的
溝
通
，
促
進

勞
資
和
諧
。

因
此
，
在
擴
大
勞
工
進
修
管
道
，
推
動
全
方
位
的

勞
工
教
育
方
法
上
，
可
由
三
個
方
向
來
施
行
勞
工
教
育

一
、
在
立
法
方
面.. 

村
加
強
勞
工
教
育
及
其
相
關
領
域
之
立
法
工
作
。

叫
儘
速
訂
定
相
關
法
規
以
對
勞
工
受
教
育
之
權
利
及

雇
主
、
企
業
、
工
會
及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提
供
勞
工

教
育
之
義
務
權
貴
加
以
規
範
。

何
立
法
規
定
營
利
事
業
單
位
所
雇
用
員
工
的
薪
資
總

和
超
過
三
疋
數
目
時
，
事
業
主
必
須
繳
納
一
定
比

例
的
費
用
充
作
勞
工
教
育
基
金
，
並
有
義
務
讓
其

員
工
參
加
勞
工
教
育
課
程
。

側
配
合
在
職
訓
練
的
實
施
，
要
加
強
辦
理
技
能
檢
定

與
證
照
制
度
，
以
提
升
勞
工
技
能
;
另
外
做
到
職

業
訓
練
與
進
修
教
育
相
結
合
，
亦
即
勞
工
之
職
業

技
術
達
到
某
一
水
準
之
後
，
可
憑
技
能
水
準
之
證

照
投
考
相
關
的
學
校
，
使
很
早
就
進
入
就
業
市
場

而
無
機
會
進
修
的
勞
工
，
也
能
得
到
進
修
的
機
會

二
、
在
機
構
方
面

.. 

刊
設
置
專
賣
的
勞
工
教
育
機
構
。

何
由
學
術
單
位
舉
辦
，
工
會
協
辦
推
行
勞
教
業
務

•• 

藉
由
工
會
對
勞
工
的
統
合
能
力
及
工
會
本
身
的
結

構
，
配
合
學
術
單
位
提
供
師
資
、
及
專
業
的
課
程

計
畫
，
實
為
推
動
勞
工
教
育
的
有
利
途
徑
。

開
由
社
區
團
體
籌
辦
，
政
府
資
助
來
辦
理
勞
教
業
務

.. 

藉
由
社
教
中
心
現
有
的
教
育
設
施
，
及
其
便
利

的
地
區
，
以
擴
大
勞
工
進
修
管
道
並
落
實
各
地
區

之
勞
工
教
育
。

側
普
及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.. 

我
國
勞
工
教
育
及
進
修
多

在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來
舉
辦
，
但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多

集
中
於
大
都
市
，
鄉
鎮
地
區
的
勞
教
業
務
仍
未
開

發
，
故
有
待
普
及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。

一
二
、
在
師
資
、
課
程
方
面.. 

村
勞
工
教
育
除
了
在
勞
工
的
專
業
技
能
的
教
育
外
，

也
應
積
極
培
養
勞
工
的
第
二
專
長
，
如
此
勞
工
可

更
適
應
市
場
及
科
技
上
的
變
動
，
不
被
淘
汰
。

的
應
督
促
各
工
會
實
施
勞
工
教
育
，
包
括
專
業
知
識

、
技
術
、
管
理
、
領
導
等
層
面
，
以
提
昇
勞
工
之

知
識
水
準
與
社
會
地
位
。

間
配
合
勞
工
生
涯
周
期
，
建
立
勞
工
生
涯
教
育
體
系

，
如
多
舉
辦
文
化
活
動
，
使
勞
工
之
休
閒
、
生
活

、
人
生
觀
等
方
面
導
入
正
軌
，
圓
融
其
完
滿
的
人

生
，
進
而
提
升
社
會
風
氣
。

參
、
強
化
勞
工
服
務
功
能
，
充
實
勞
工
休
開

設
施
與
內
容
，
建
立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制

度
，
推
動
勞
工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
一
、
建
立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制
度

為
配
合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及
專
業
知
識
、
技
術

來
協
助
事
業
單
位
，
以
解
決
勞
工
身
體
、
心
理
、
工
作

或
生
活
等
問
KW

『仇
拉
月
「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」
以
取
代

過
去
「
勞
工
輔
導
」
，
其
具
體
作
法
如
下

.. 

付
推
動
員
工
協
助
方
案
，
輔
導
事
業
單
位
進
用
專
業
工

業
社
會
工
作
員

.• 

因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須
具
備
專

業
諮
商
輔
導
技
巧
、
社
會
工
作
知
識
與
勞
工
相
關
知

識
，
因
此
，
如
何
甄
選
、
培
訓
專
業
工
業
社
會
社
工

員
將
非
常
重
要
;
此
外
，
如
何
建
立
一
個
人
力
資
源

網
協
助
事
業
單
位
運
用
，
方
能
真
正
推
動
員
工
協
助

方
案
。

ω
結
合
專
業
學
者
、
企
業
主
與
勞
工
行
政
，
共
同
努
力

推
行•. 
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制
度
除
了
需
要
勞
工
行
政
機

構
努
力
推
動
外
，
也
需
要
企
業
主
的
支
持
，
及
各
層

管
理
人
員
的
配
合
，
方
能
推
展
企
業
整
體
性
的
工
業

社
會
工
作
制
度
。

二
、
強
化
勞
工
服
務
功
能

付
勞
工
諮
詢
方
面

.. 

繼
續
擴
大
運
用
電
腦
資
訊
技
術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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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儘
可
能
簡
化
程
序
以
達
便
民
目
的
。

口
勞
工
申
訴
方
面

.. 

加
強
勞
工
行
政
機
關
勞
工
申
訴
制

度
。

三
、
充
實
勞
工
休
開
設
施
與
內
容

依
據
台
灣
省
勞
工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一
再
顯
示

勞
工
最
迫
切
且
苦
惱
的
，
以
「
無
正
當
休
閒
活
動
」
佔

一
二
﹒
八
%
居
首
位
，
另
依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針
對
「
台

灣
地
區
國
民
休
閒
生
活
調
查
報
告
」
指
出
，
台
灣
地
區

現
有
休
閒
設
施
普
遍
不
足
。
充
實
勞
工
休
閒
設
施
與
內

容
可
從
下
列
著
手
:

村
普
及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
.. 
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多
集
中
於
大

都
市
，
鄉
鎮
地
區
仍
未
設
置
，
故
有
待
普
及
勞
工
育

樂
中
心
。

們
刊
推
廣
「
勞
工
休
閒
活
動
社
團
化
」
之
理
念
化.. 
其
優

點
可
促
進
休
閒
活
動
的
多
樣
化
、
滅
少
資
方
在
休
閒

活
動
上
的
人
力
與
財
力
負
擔
和
幫
助
員
工
發
展
自
己

四
、
推
動
勞
工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
政
府
輔
導
民
間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作
法

•• 

付
擬
訂
符
合
社
會
變
遷
的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。

口
建
立
有
效
的
志
願
服
務
聯
絡
組
織
。

開
建
立
完
整
的
志
工
服
務
程
序
。

側
辦
理
士
心
工
表
揚
獎
勵
。

個
提
昇
志
願
服
務
品
質
。

肆
、
擴
大
辦
理
勞
工
住
宅
，
協
助
解
決
勞
工

居
位
問
題

近
年
來
在
房
價
飆
漲
的
情
況
下
，
勞
工
住
宅
問
題

的
解
決
更
顯
得
非
常
重
要
。
幫
助
勞
工
獲
得
住
宅
，
也

是
安
定
勞
工
生
活
，
安
定
社
會
，
安
定
勞
資
關
係
的
一

項
重
要
措
施
:
因
為
勞
工
如
擁
有
住
宅
，
即
代
表
他
亦

分
享
經
濟
發
展
的
成
果
，
對
社
會
便
會
產
生
高
度
歸
屬

感
，
而
會
共
謀
社
會
之
安
定
與
發
展
。
因
此
，
協
助
所

有
勞
工
擁
有
住
宅
應
該
是
今
後
政
府
在
勞
工
福
利
方
面

的
重
點
，
其
努
力
之
方
向
如
下

.. 

一
、
在
輔
導
勞
工
建
購
住
宅
貸
款
方
面

.. 

隨
著
物
價
的

變
動
及
貸
款
需
求
的
增
大
，
應
增
加
貸
款
基
金
，

提
高
貸
款
戶
數
，
延
長
貸
款
還
款
期
限
，
提
高
貸

款
金
額
等
具
體
措
施
來
協
助
勞
工
建
購
住
宅
貸
款

。
此
外
，
日
前
勞
委
會
積
極
推
動
「
勞
工
儲
蓄
購

屋
貸
款
」
以
取
代
現
行
的
「
輔
助
勞
工
建
購
住
宅

貸
款
」
措
施
值
得
肯
定
，
鼓
勵
勞
工
勤
儉
儲
蓄
，

建
立
「
有
恆
產
者
有
恆
心
」
。

一
一
、
鼓
勵
事
業
單
位
與
民
間
協
助
勞
工
擁
有
住
宅.. 
政

府
應
考
慮
，
從
賦
稅
的
優
惠
措
施
及
以
低
利
長
期

貸
款
方
式
，
來
鼓
勵
事
業
單
位
與
民
間
興
建
勞
工

住
宅
或
辦
理
勞
工
建
購
住
宅
貸
款
，
協
助
解
決
勞

工
的
居
住
問
題
。

三
、
配
合
國
家
國
土
規
畫
政
策
，
利
用
公
有
地
或
釋
放

出
來
之
農
地
，
擴
大
興
建
勞
工
住
宅
。

伍
、
結
論

目
前
我
國
正
逐
步
建
立
和
完
備
社
會
安
全
福
利
制

度
，
令
後
我
國
勞
工
福
利
工
作
應
努
力
的
方
向
為

.• 

一
、
規
畫
與
倡
導
合
理
的
勞
工
福
利
制
度
:
政
府
應
妥

善
規
畫
具
前
瞻
性
的
勞
工
福
利
制
度
，
以
便
勞
工

的
生
活
福
祉
不
斷
獲
得
增
進
。

二
、
擴
大
企
業
福
利
之
措
施
與
範
圍

.. 

企
業
福
利
正
逐

漸
朝
向
取
代
或
補
充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的
方
向
發
展

，
這
是
一
個
時
代
的
潮
流
。
如
何
設
法
使
企
業
各

種
福
利
措
施
與
公
共
福
利
政
策
作
更
佳
之
組
合
，

似
值
得
政
府
勞
工
當
局
給
予
更
多
的
思
考
。

三
、
應
鼓
勵
工
會
開
辦
福
利
事
業

.• 

改
善
勞
工
生
活
既

為
工
會
成
立
之
宗
旨
，
而
會
員
福
利
事
項
之
促
進

又
為
工
會
的
任
務
，
所
以
，
工
會
對
於
勞
工
福
利

亦
有
其
責
任
。

A寸
後
應
鼓
勵
工
會
多
為
會
員
開
辦

托
兒
所
、
勞
工
消
費
合
作
社
之
類
的
各
項
福
利
事

業
。
以
達
增
進
勞
主
生
活
福
祉
，
提
昇
勞
工
生
活

品
質
之
目
標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政
治
大
學
勞
工
研
究
所
教
授
)

註
一
.. 

下
腳
係
指
事
業
單
位
在
營
運
過
程
中
所
殘
餘
之

渣
潭
、
廢
料
。
該
事
業
單
位
無
法
同
收
再
生
，

作
為
其
營
業
項
目
相
關
之
用
途
，
而
俏
可
資
為

他
用
，
仍
能
變
價
之
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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